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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关于对《白山市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对  

  可移动文物本体修复项目的请示》的审核意

见  

吉文物发〔2021〕137号 

  白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：  

  你局《白山市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对可移动文物本体修复项目的请示》

（白山文广旅发﹝2021﹞82 号）收悉，按照《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

法》规定，我局组织专家组对《白山市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保
护修复方案》（以下简称方案）进行了审核，形成意见如下：  

  一、不同意该《方案》通过评审，具体意见请参考附件。  

  二、请将重新编制的《方案》，按要求以文旅局正式文件方式重新上报省

文物局。  

  附件：《2021 年度文物保护修复方案评估报告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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